附件
创新学分认定补充规定

一、对于《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创新学分认定管理办法》中第八条“实践学分的认定范围及其标准”中的第（一）款“双证学分认定标准”补充规定如下：
不分等级的从业资格证书，由学院根据证书含金量予以认定分值，并将认定标准报教务处备案。

[bookmark: _GoBack]二、对于《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创新学分认定管理办法》中第八条“实践学分的认定范围及其标准”中的第（二）款“社团和社会实践学分认定标准”补充规定如下：
	社会实践、志愿公益类认定标准

	类  别
	计分项目
	计分
	备注

	暑假集中社会实践、志愿服务
	院级立项团队成员
	0.5
	1.立项须合格结项。
2.每个团队成员数原则上不超过10人。

	
	校级立项团队成员
	1
	1.立项须合格结项。
2.每个团队成员数原则上不超过15人。

	
	省级以上重点立项团队成员
	2
	1.立项须合格结项。
2.每个团队成员数原则上不超过20人。

	青春引擎基层团组织挂职锻炼
	挂职单位、派出单位评定等次均优秀
	3
	

	日常社会实践、志愿公益类活动
	累计一周或者满32学时
	1
	

	荣誉证书
	个人奖项
	国家级
	2
	1.团队奖项每位成员加分原则为：团队人数（≤5人）乘以系数0.8，团队人数（＞5人）乘以系数0.5。荣誉证书加分项与团队立项加分可兼得。
2.参加暑期社会实践未获得荣誉的项目不计分。

	
	
	省部级
	1
	

	
	
	校级
	0.5
	

	
	团队奖项
	国家级
	2
	

	
	
	省部级
	1.5
	

	
	
	校级
	1
	



	工作履历类认定标准

	项目
	计分标准
	备注

	学生会等干部

	担任学生干部考核合格，各班级学生干部可获得1分；院级学生会主席可获得2分，副主席可获得1.5分，部长、副部长可获得1分；校级学生会主席可获得2.5分，副主席可获得2分，部长、副部长可获得1.5分；其他学生组织主要负责人可获得2分。
	1.学生干部任职不可重复获得学分，以最高分计。
2.担任各学生组织、学生社团副部长以下职务不计分。
3.在认定年度内工作不满一年的不计分

	共青团干部
	校团委助理、团属工作室成员可获得1.5分
	

	社联、学生社团干部
	担任校社联主席、副主席，学院社工委主任可获2分；校社联部长、副部长，学院社工委副主任可获得1.5分；学院社工委部长、副部长可获得1分；学生社团会长、副会长可获得1.5分。
	

	荣誉证书
	大学生自强之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志愿者、文明标兵、优秀社团干部等学生干部类证书国家级可获得4分，省级可获得3分，校级可获得2分，院级可获得1分。
	


以上认定标准由团委制定并负责解释。

三、对于《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创新学分认定管理办法》中第八条“实践学分的认定范围及其标准”中的第（四）款“创新创业活动学分认定标准”补充规定如下：
（一）创新创业训练学分认定标准。以结项证书为依据，学生主持或参与校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且通过验收的，可参照科研项目学分认定标准获得相应创新学分。
（二）创业活动学分认定标准。学生开展创业活动，受到校级或以上表彰者，参照科技活动计算创新创业学分。以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创业项目申报书为依据，经工商部门批准，在校内外创办企业并正常运营一年以上的，共计5.0个创新学分，由企业法人、股东及团队其他成员协商分配，但企业法人、股东的赋分值不得少于其他团队成员（非企业法人、股东）。

四、对于《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创新学分认定管理办法》中第八条“实践学分的认定范围及其标准”中的第（五）款“文化及艺体比赛学分认定标准”补充规定如下：
（一）文化、艺术、体育类赛事以等级表彰的，学分认定标准如下：
	等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际级
	8
	5
	3

	国家级
	6
	4
	2

	省级
	4
	2
	1



我校以往参加的体育类赛事及其级别：
	名称
	主办单位
	级别

	亚洲定向越野锦标赛
	国际定向运动联合会
	国际级

	全国定向越野锦标赛
	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级

	全国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
	教育部
	国家级

	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
	教育部
	国家级

	山东省运动会
	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体育局
	省级

	山东省全民健身运动会
	山东省体育局
	省级

	山东省大学生各单项比赛
	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体育局
	省级


五、关于创新学分可替代课程类别的补充规定：
1.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学科竞赛学分可申请替代专业任选课、专业选修课、专业选修实践课学分，与所学专业不相关的其他学科竞赛、综合素质类竞赛可申请替代公共选修课、公共选修实践课学分。
2.科研学分和科技活动学分可申请替代专业任选课、专业选修课、专业选修实践课、公共选修课、公共选修实践课学分。
3.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双证学分可申请替代专业任选课、专业选修课、专业选修实践课学分，其他双证学分可申请替代公共选修课、公共选修实践课学分。
4.社团与社会实践学分、创业活动学分、文化及艺体比赛学分可申请替代公共选修课、公共选修实践课学分。


